西南基层法院法官断层严重

本报讯 （记者王丽娜）近日，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“媒体眼中的人民法官”集中采访活动，记者跟随前往云南、贵州调查发现，西南地区基层法院存在法官“断层”严重、审判力量不足、职级待遇差等情况。

  记者走访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最南边的一个法庭——南涧县法院公郎法庭，这个辖区常住人口近6万，仅有1名法官龙进品。龙进品在此已坚守17年，多次放弃回县院工作的机会，17年来负责主审了1000多件案件。

  据云南高院介绍，在云南民族地区的基层法院，不同程度地存在人员紧缺问题，尤其是部分边远、贫困地区，法官断层问题最为严重。如福贡县法院，法官人数为5人，德钦县、镇康县法院，法官人数为10人。

    案多人少的矛盾在贵州省同样存在。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法院的一名审判员，2008年共审理民事案件637件，平均每个工作日结案两件以上。因长期得不到休整加上办案压力较大，去年，这名法官一度得了抑郁症，目前在恢复中。

